
 

附 錄 二  
 

語 常 會 就 僱 主 對 本 地 大 學 畢 業 僱 員 英 語 能 力 的 期 望  
所 進 行 之 研 究  

 
 語 文 教 育 及 研 究 常 務 委 員 會 (語 常 會 )經 過 多 個 月 的 公 開 諮 詢 及 審

議 ， 於 二 ○ ○ 三 年 六 月 發 表 《 語 文 教 育 檢 討 總 結 報 告 》， 其 中 包 括 建

議「 應 為 大 學 畢 業 生 及 初 級 專 業 人 士 釐 定 他 們 應 具 備 的 英 文 能 力，讓

他 們 更 清 楚 了 解 僱 主 的 期 望 。 」 (總 結 報 告 2.6.6.(b)段 )語 常 會 據 此 在

二 ○ ○ 三 年 九 月 開 展 了 一 項 研 究。有 關 結 果 已 於 最 近 完 成，並 撮 錄 於

本 報 告 。   
 
2. 有 關 研 究 廣 泛 邀 請 多 個 行 業 的 僱 主 ， 包 括 本 地 中 小 企 、 非 中 小

企、跨 國 企 業 及 香 港 政 府，提 名 他 們 的 大 學 畢 業 僱 員 進 行 一 個 先 導 測

試 。 結 果 共 有 二 百 名 大 學 畢 業 僱 員 參 與 ， 他 們 來 自 不 同 僱 主 (其 中 包

括 一 百 二 十 三 名 來 自 私 營 機 構 )， 於 二 ○ ○ 四 年 四 月 下 旬 至 七 月 期 間

參 加 了 IELTS 考 試 ， 考 試 結 果 撮 錄 如 下 (只 適 用 於 參 加 考 試 的 私 營 機

構 僱 員 )：  
 

IELTS 評 分  分 布  (%) 
5.5 18 (14.6%) 
6.0 28 (22.8%) 
6.5 32 (26.0%) 
7.0 26 (21.1%) 
7.5 11 (8.94%) 
8.0 4 (3.25%) 
8.5 3 (2.44%) 
9.0 1 (0.81%) 
總 數  123 (100%) 

 
 

 

 


